
青海省土地管理局文件 

 

青土监字(2000)第 015 号 
                                                                                                                                                                                 

 

关于印发《土地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 

等四项制度的通知 

 

各州(地、市)县土地局、西宁市铁路土地管理分局： 

为促进全省土地管理行政执法，进一步完善执法手段、规范

执法行为、提高执法力度，确保《土地管理法》及各项法律、法

规在土地管理工作中的全面贯彻实施，根据青海省（1999）第 01

号文件的要求，我局制定了《青海省土地管理执法责任制度))、《青

海省土地管理行政执法公示制度》、《青海省土地管理行政执法督

察制度》、《青海省土地管理行政执法过错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四项制度，现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附件：1、青海省土地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度 

      2、青海省土地管理行政执法督察制度 

      3、青海省土地管理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4、青海省土地管理行政执法过错和错案责人追究制度 

青海省土地管理局 

二 000 年二月一日 



附件一 

 

青海省土地管理行政 

执法责任制度 

 

第一条 为促进我省土地行政执法，督促执法人员严格履

行责任，确保《土地管理法》的全面贯彻实施，根据《土地

管理法》，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全省各级土地管理部门是土地管理行政执法的

主体承担着法律、法规赋予的各项责任；各级土地监察组织

是同级土地管理部门的执法队伍，具体行使土地管理监察权，

土地监察人员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范围，实施直接的土地

监察活动。 

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监督土地监察组织责任制的落

实，以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第三条 土地管理部门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行政首

长必须带头学法、懂法、守法、严格执法，切实承担下列职

责： 

(一)正确指导和监督上地监察组织及执法人员行使监察

权，不得越权执法； 

(二)监督检查土地行政执法责任目标及工作制度的落实

情况；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条 各级土地管理部门的执法组织和执法人员应全

面掌握《土地管理法》法律、法规，熟练运用《土地管理法》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五条  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土

地管理法》，土地监察组织要严格依法行使监察权切实担负下

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实施土地管理法； 

    (二)依法对辖区内的土地动态进行监督检查，对土地  

违法行为依法查处，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三)对土地监察人员经常进行培训、考核，从而提高 其

执法水平； 

(四)建立与司法机关等执法部门的密切配合，充分发 

挥监督检查机制的整体效力。 

    (五)承办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为保证土地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贯彻落实，全省

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度。 

第七条 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要定期对土地监察组织

及其监察人员进行考核，应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和奖勤罚

懒的原则，考核结果作为有关单位和人员评先、优、奖惩的

依据。 



附件二 

 

青海省土地管理行政 

执法督察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对土地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确保土地监察工

作健康而有序地开展，根据《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监察，是指省土地局监督检查队对各州

(地、市)县土地局监督检查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依法行政等

活动实施的监督检查。 

第三条 各级土地监察组织及其监察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本制

度，自觉接受上级土地监察组织的检查、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 上级土地监察组织对下级土地监察组织实施监督检

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监督检查土地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二)土地违法行为案件的查处率； 

(三)土地行政执法队伍的自身建设、廉洁自律、文明执法情

况； 

(四)土地行政执法工作目标责任制的制定及落实情况； 

(五)其他监督检查的事项。 



第五条 上级土地监察组织对下级土地监察组织实监督检查，

发现问题，应及时提出或向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处理建议。 

第六条 各级土地监察组织都应制定岗位目标责任书，认真履

行目标责任，严格执行执法过错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及赔偿制度，

对执法人员的侵权行为追究责任。 

第七条 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的重大土地违法案

件和上级交办的各种统计表等应严格接规定的时间、内容等要求

向上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送。 

第八条 对各级土地监察组织和其执法人员实行年度考核。对

成绩突出、考核优秀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九条 各级土地监察组织和其执法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本规

定，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上级土地监察组织或同级土地

行政主管部门可责令其限期改正，并通报批评。 

第十条 各级土地监察组织及其执法人员对群众举报、投拆和

其他批评建议、意见，应认真受理，待调查清楚后，及时予以通

报。 

 

 

 

 

 



附件三 

 

青海省土地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为了认真贯彻实施《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全

省土地管理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执法，使执法程序更加规范，

责任更加明确，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切实有效地保护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台法利益，为经济建设服务，特制定本公示制度。 

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设用地的申

请受理、审查、报批工作。 

二、根据《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对土地管理工作中所涉及

的收费项目、依据、标准等应向全社会和服务对象公开，自觉接

受全社会公众的监督。 

三、土地管理收费项目、依据公示 

(一)土地管理费： 

收费依据：根据青海省物价局、青海省财政厅、青海省土地

管理局(89)第 4 号《关于土地管理费收取标准的通知》收取土地

管理费。 

(二)不可预见费： 

收费依据：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1995)24 号《青海省国家建

设统一征地暂行办法》收取不可预见费。 



收取标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附着物

补偿费，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的 7％。 

(三)其他建设用地土地收益金：按照《土地管理法和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财综(1999)117 号文执行。 

四、土地违法案件处理程序公示 

(一)立案 

(二)调查取证 

(三)处理 

(四)执行 

(五)结果 

五、土地行政处罚程序公示 

(一)简易程序 

(二)一般程序 

(三)听证程序 

全省土地执法部门可根据实际制定公示的内容，应向全社会

公布。各级执法部门和人员要严格按照公示内容进行执法，接受

全社会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检

举、揭发，执法人员单位应尽快认真调查和处理。 

 

 

 



附件四 

 

青海省行政执法过错和错案 

责任追究制度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促进土地行政执法，正确行使《土地管理

法》及本法赋予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职权，切实维护国家、集体、

公民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各级土地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中由于故意或过失违

反法律、法规的规定，造成错案或执法过错的，依照本制度追究

责任。 

第三条 追究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造成执法过错和错

案责任，应当坚持事实求是，纠正错误，处罚及教育相结合的原

则。 

第四条 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都应建立执法责任制，明确职

责。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加强监督力度，避免和减少行

政执法活动中错案和执法过错的发生。 

第五条 行政执法人员有 F列行为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超越职权范围执法造成后果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而造成后果的； 

(三)违反法定规定期限和程序造成后果的； 

(四)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循私舞弊、贪赃枉法的； 



(五)其他违法行为造成后果。 

(六)任用非执法人员导致错案或执法过错的，在追究承办人

员的同时，更应该追究用人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第六条 由于执法人员失职而造成错案或执法过错的，执法人

员负主要责任，经领导批准的，领导负主要责任。 

第七条 在土地行政执法活动中因故意或过失行为造成执法

过错和错案，后果严重，尚不构成犯罪的，法律、法规有规定的，

应按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责任人的责任，法  律、法规没有规

定的，对责任人除了批评教育外，还应依法  给予行政处罚。 

第八条 执法责任人因失职造成执法过错或错案的，能 主动

认识错误及时纠正错误，可以减轻处理；坚持错误应酌情处理；

构成犯罪的，应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九条 执法责任人因失职造成执法过错或错案的，对责任人

的处理决定由其所在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做出。 

第十条 各级土地监察组织应将对执法过错或错案责任的处

理决定及情况及时上报上级土地监察组织备案。 

 

 

 

 

 


